关于拟作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作出审批决定。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5月29日－2026年6月4日（5个工作日）。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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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红兴隆局直农垦公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新建备用水源井）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兴隆镇局直
	黑龙江农垦兴隆热力有限公司
	黑龙江能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建智慧水务系统1套，新建水源井3眼及配套管道、泵站等。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应按照相关要求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施工单位必须加强施工区的规划管理，采取施工现场设置围栏，适时洒水降尘，运输车辆加盖苫布等有效措施防止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期扬尘、施工过程粉尘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限值标准。该项目运营期无废气产生。
（二）水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施工泥浆废水、洗井废水、抽水试验废水等，经沉淀后，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施工期管道试压、闭水试验及洗管均分段进行，用水量较少，循环使用，最终废水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降尘；输水管线洗管废水经过沉淀后用于场地降尘；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放依托附近公共厕所。该项目运营期无废水产生。
（三）声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施工期应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该项目运营期应采取选低噪声设备、泵站封闭等措施降噪处理，并妥善处理好与周边关系。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处理和处置。该项目施工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外运；土石方、废泥浆、污泥等均要外运交由当地政府部门综合利用，运输至政府指定渣土消纳场规范处置；建筑垃圾可以回收利用的加以利用，无法利用的建筑垃圾由建设单位统一清运至建筑垃圾临时消纳场。该项目运营期无固废产生。
（五）生态恢复措施。需对全体施工及管理人员开展环保宣传教育，强化全员生态保护意识与主动参与意识。施工期间须落实生态保护、避让举措，严禁擅自砍伐林木，禁止在施工区域及周边捕猎野生动物。施工结束后，对施工区的施工迹地进行土地整治，土地平整后回覆表土，改善施工迹地的理化性质，土地平整后，加强后期的灌溉与维护工作，保障恢复效果。项目运营期对临时施工用地进行植被恢复的土地加强抚育管理，使之恢复原有的生态功能。对各路段裸露地面进行覆土恢复植被，根据立地条件，对草皮种植当地草种等补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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